
法規名稱： 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證人鑑定人日費旅費及鑑定費支給要點 ( 民國 

98 年 12 月 3 日 修正 ) 

一  檢察機關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四條及第二百零九條規定，支給證 

    人鑑定人日費、旅費及鑑定費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依本要點辦理。

二  為簡化作業，加強便民措施，證人鑑定人日費、旅費除另有規定外， 

    應檢具當事人領款收據列報。

三  證人、鑑定人到庭作證或鑑定，檢察機關應發給日費與旅費。 

    前項旅費包含交通費及住宿費。

四  證人、鑑定人到庭日費，每次依新台幣五百元支給。

五  證人、鑑定人因到庭所需之往返交通費，以所乘坐交通工具之費用支 

    給。乘坐交通工具，市內以搭乘公共汽車、大眾捷運系統，長途以搭 

    乘莒光號火車及公營汽車、輪船為原則。但身體殘障或行動不便者， 

    市內得搭乘計程車。 

    證人、鑑定人住居所在離島或國外地區，必須搭乘飛機者，或遇有水 

    陸交通阻隔無法通行或指定到場之期日甚為急迫時，得搭乘經濟艙級 

    之飛機。 

    因水陸交通阻隔無法通行或指定到場之期日甚為急迫，而搭乘飛機者 

    ，檢察機關應審核其提出足資證明之文件。 

    交通費採實報實銷。但搭乘計程車或飛機者，檢察機關應切實審核其 

    單程費用證明或收據後，發給往返之交通費。

六  檢察機關認為證人、鑑定人到庭必須住宿旅館或第二天仍須出庭者， 

    每日支給住宿費新台幣一千四百元。

七、承辦單位於填製刑事證人傳票（一式二聯，如格式一）時，應將其第 

    二聯連同證人日費旅費申請書兼領據（一式二聯，如格式二）第一、 

    二聯送總務單位，總務單位依據證人傳票上「住居所」與「應到日時 

    」欄所示資料，填妥日費、旅費金額後，由零用金或以暫付款墊付， 

    將金額裝入證人日費旅費現金袋（如格式三），於開庭前將現金袋及 

    領據交由機關指定之人員持赴適當處所待處，俟證人於庭訊完畢時， 

    書記官、檢察官即在日費、旅費領據證明人項下簽名，主動交給證人 

    ，證人於該領據簽章後具領日費、旅費（未帶私章者得按指印），如 

    當庭不願領取或自願放棄者，逾十日不再支給。

八  總務單位於發給證人日費、旅費後，將領據第二聯送還原承辦單位附 

    卷存查，另檢附證人傳票第二聯與證人日費旅費領據第一聯，依規定 

    程序結報。

九  鑑定人日費、旅費之發給程序，得比照第七、八點方式為之。

法規內容 



一○  證人因經濟困難，無法籌措旅費時，得於到庭期日前，依刑事訴訟 

      法第一百九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，預計所需之單程費用，填具預借 

      作證旅費申請書 (如格式四) 加蓋印章，郵寄傳喚檢察機關請求預 

      借。

一一  檢察機關收到前項申請書，經主辦檢察官核章後，移送會計室審核 

      ，報請機關長官或其授權代簽人核准，由零用金墊付或以暫付款科 

      目開具支出傳票轉送出納人員匯交該證人。

一二  證人收到前項旅費，應即到庭作證，並於訊問完畢後向總務單位補 

      辦申請日費、旅費手續，填寫證人日費旅費預借結算表 (如格式五 

      ) ，由會計室核計應發日費、旅費數額，扣除預借之旅費，其餘額 

      移由總務單位在零用金內發給。

一三  證人收到預借之旅費後，如不於指定期日到庭，經催告後亦不將該 

      款歸還原匯借之檢察機關者，應按其情節依法處理。

一四  鑑定人之報酬，經請求而必需支給者，應由承辦單位主動提供鑑定 

      案件申請報酬報告表一式二份 (如格式六) ，鑑定人填明各欄，經 

      承辦單位核送會計室簽註意見，轉陳機關長官或其授權代簽人核准 

      ，並以一份送原承辦單位附卷存查，一份附傳票移送出納人員付款 

      。

一五  鑑定案件所需鑑定費用，應由承辦單位於鑑定前，請鑑定人調查所 

      需器具、材料之數量、價格，填具鑑定案件申請費用報告表一式二 

      份 (如格式七) ，經承辦單位核送會計室簽註意見，轉陳機關長官 

      或其授權代簽人核准後，以一份送承辦單位附卷存查，一份交鑑定 

      人採購取據報銷。

一六  輕微案件所需之小額鑑定費用在一、○○○元以下者，得由鑑定人 

      先行墊付，鑑定完畢再依前項規定補辦申請手續。

一七  證人或鑑定人對於發給之日費、旅費有異議時，得將原領金額及領 

      據繳回總務單位並重新核算。

一八  證人自動到庭作證者，檢察機關得斟酌情況比照本要點支給日費、 

      旅費。

一九  檢察官囑託管轄區域外之檢察機關檢察官訊問證人時，由該受囑託 

      訊問之檢察機關先行墊付日費、旅費，再由原囑託機關歸墊。

二○  本要點於檢察機關選用之通譯準用之。

二一  本要點規定事項，各檢察機關應張貼於適當場所，俾眾週知。 

︵註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格 

本：│票    傳    人    證    事    刑 (  銜  全  關  機  ) │式 

傳本├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┤一 

票傳│中│檢│  項  事  意  注│時日到應│所居住│名姓│別股│︵ 

無票│  │察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┤參 

本一│  │官│    五四  三二一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考 

署式│  │：│    、、  、、、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用 



檢二│  │  │由予證如科證此被│午    年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︶ 

察聯│  │  │拒日人向以人傳傳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股 │ 

官，│  │  │絕費於本新經票人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├──┤ 

及第│華│  │具及受署台合不應│時    月│      │    │案案│ 

書一│  │  │結旅訊遞幣法收攜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由號│ 

記聯│  │  │或費問送三傳取帶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├──┤ 

官寄│  │  │證申完書萬喚任國│分    日│      │    │ 民 │ 

簽︵│  │  │言請畢狀元，何民├────┤      │    │ 國 │ 

名送│  │  │者書後應以無費身│所處到應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或︶│  │  │，，，記下正用分├────┤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蓋達│民│  │不持得明之當。證│第由  ︵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章證│  │  │在向請案罰理  及│  本  地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者人│  │  │此本求號鍰由  本│  署    │      │    │ 年 │ 

無，│  │  │限署規、，而  傳│  法    │      │    │ 度 │ 

效第│  │  │。出定案並不  票│偵警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︶二│  │  │  納之由得到  ，│查室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聯│  │  │  室日及拘場  準│庭指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併│國│書│  領費股提者  時│  引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﹁│  │記│  取及別，，  向│  室    │      │    │ 字 │ 

  證│  │官│  ，旅。再檢  指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第 │ 

  人│  │：│  但費  傳察  定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日│  │  │  被，  不官  處│      址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費│  │  │  拘由  到得  所│      ︶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旅│  │  │  提書  者聲  報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費│年│  │  或記  亦請  到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申│  │  │  無官  同法  。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請│  │  │  正當  。院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書│  │  │  當場    裁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女先│    │ 

  兼│  │  │  理發    定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士生│ 號 │ 

  領│  │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┴┬─┤    │ 

  據│  │  │註            備│由事證待│        │性│    │ 

  ﹂│月│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別│    │ 

  送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┼─┤    │ 

  總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年│    │ 

  務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齡│    │ 

  單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┼─┤    │ 

  位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籍│ 案 │ 

  。│日│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貫│ 件 │ 

    └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┴──┘ 

                註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格 

                ：│票傳人證事    刑 (銜  全  關  機)       │式 

７６５４  ３  ２１├─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┤二 

．．．．  ．  ．．│長機│檢│      ︵刑  │   (3)    │ (1)│︵ 



庭本證證證證書總本│官關│  │      日事  │時日  庭出│名姓│參 

訊領人人人人記務領│    │察│      費案茲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┤考 

完據對持。庭官單據│    │官│        件  │    民    │    │用 

畢金領本  訊。位由│    │：│        證  │    國    │    │︶ 

，額據領  完  依承│    │  │        人領│          │    │ 

逾塗上據  畢  證辦│    │  │        ︵  │          │    │ 

十改核，  ，  券單│    │  │        鑑  │    年    ├──┤ 

日無計簽  書  日位│    │  │      元定到│          │ (2)│ 

不效金章  記  費填│    │  │      、人  │          │案案│ 

再。額並  官  旅妥│    │  │      交︶  │    月    │由號│ 

支  有填  應  費為│    │  │      通日  │          ├──┤ 

給  異妥  即  支１│    │  │      費費  │          │ 民 │ 

日  議身  填  給、│會主│  │        旅  │          │ 國 │ 

費  時份  妥  要２│計  │  │        費  │    日    │    │ 

、  ，證  第  點欄│人  │  │        計  │          │    │ 

旅  由字  ３  規後│員辦│  │        新  │          │    │ 

費  法號  欄  定併│    │  │        台  │          │    │ 

。  警、  ，  ，證│    │  │      元幣  │    時    │ 年 │ 

   引住  在  填人│    │  │      、    │止  共  起│ 度 │ 

   導所  證  妥傳│    │  │      住    │          │    │ 

   至後  明  第票│    │  │住  領宿仟  │          │    │ 

   總，  人  ４送│    │  │  身款費    │          │    │ 

   務領  項  、總│    │書│  份人      │    日    │    │ 

   單取  下  ５務│    │記│  證︵  佰  │          │ 字 │ 

   位日  簽  欄單│    │官│  字簽      │          │ 第 │ 

   重費  章  及位│    │：│  號章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│ 

   新、  ，  核。│    │  │所：︶  元  │    時    │    │ 

   核旅  並  計  │    │  │：  ：元整  ├─────┤    │ 

   算費  送  日  │    │  │      ︶。  │   (4)    │    │ 

   。。  主  費  │    │  │      此    │交  乘  搭│ 號 │ 

         辦  旅  │人總│  │      據    │具  工  通│    │ 

         檢  費  │員務│  │      。    ├──┬──┤    │ 

         察  金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       官  額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       核  後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       章  ，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  ├──┴──┤    │ 

         後  於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(5)    │ 案 │ 

         ，  開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站  訖  起│ 件 │ 

         立  庭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  ├──┬──┼──┤ 

         即  日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│    │股別│ 

         主  交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│    ├──┤ 

         動  還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       交  當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



         給  庭  └─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┘ 

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格 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式 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三 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︵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參 

│ (    機    關    全    銜)     法    院    檢    察    署│考 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用 

│  證  人   (  鑑  定  人  )   日  費旅  費  現  金  袋    │︶ 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

│案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

│      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      │ 

│      │項          目│金                     額 │      │ 

│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│ 

│      │日          費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

│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│ 

│      │交    通    費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

│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│ 

│      │住    宿    費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

│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

│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│ 

│      │合          計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

│      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      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

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 

格式四 

（              ）法院檢察署預借作證旅費申請書 

┌──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┐ 

│證人姓名│    │住所│    │身份證統一編號│      │機關長官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┤ 

│案    由│    │案號│    │傳票字號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┼─┬──┤ 

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檢│主辦│ 

│到庭日時│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    │察│會計│ 

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官│人員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┼──┤ 

│        │    所    需    單    程    旅    費    │  │    │ 



│起訖地點├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┤  │    │ 

│        │飛機│汽車│火  車│輪船│合計│預借金額│  │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┤  │    │ 

│  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│  │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┴──┤ 

│  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│申 請 人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

│  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

│合    計│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│ (簽章) │ 

└─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┘ 

說明：一、本申請書由應到庭作證之證券依式填寫一份，以掛號或限時信 

          件逕寄傳喚檢察機關請求核借。 

      二、本申請書經檢察官及會計室審核無誤，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 

          開具支出傳票移送出納人員辦理。 

      三、本申請書之證人預借旅費應於訊問完畢，檢察機關正式核發日 

          費旅費時，如數扣還。 

格式五 

        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法院檢察署 

        證  人  日  費  旅  費  預  借  結  算  表 

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┐ 

│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機關長官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
│身份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

│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

│案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

│案號：民國        年度        字第        號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┤ 

├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主辦會計人員│ 

│出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┤ 

│庭│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    分│            │ 

│日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

│時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

├─┴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┤            │ 

│      │起│日│旅                      費│合│            │ 

│    年│訖│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┤  │            │ 

│      │地│  │交        通        費│住│  │            │ 

├─┬─┤點│  ├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┤宿│  │            │ 

│月│日│  │費│飛機│汽車│火車│輪船│費│計│            │ 



├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│  │  │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│  │申   請   人│ 

├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
│  │  │  │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

├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┼─┤            │ 

│  │  │  │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

├─┼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┼─┤            │ 

│  │  │  │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

├─┴─┴─┼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┼─┤            │ 

│合      計│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│  │   (簽章)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─┴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┤ 

│本表應發日費旅費計    元，扣除預借旅費    元外，計發      元│ 

│整      此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

│領款人：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

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 

說明：一、本結算表由證人依式填寫二份，送會計室陳轉機關長官核准後 

          ，以一份送還原承辦單位附卷存查，一份移總務單位在零用金 

          內支付。 

      二、如證人無法填寫時，得由出納人員代填，交申請人簽名蓋章。 

      三、證人預借旅費，應於表列應發日費旅費總數內扣除，並按其扣 

          除後餘額發給之。 

格式六 

     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法院檢察署鑑定案件申請報酬報告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字第    號 

┌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┐ 

│鑑定人姓│          │住所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機關長官│ 

│名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┤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

│案    由│          │案號│民國  年度  字第    號│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

│鑑定事項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

│     所         需          報          酬        ├─┬──┤ 

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┤檢│主辦│ 

│  鑑  定  項  目  │工  作│計  酬│計  酬│      │察│會計│ 

├─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┤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說  明│官│人員│ 

│名  稱│數量│單位│時  間│標  準│金  額│      │  │    │ 

├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┬┼──┬┼──┬┼──┬┼─┼──┤ 

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│    ││    ││    ││  │    │ 

├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┼──┼┼──┼┼──┼┤  │    │ 

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│    ││    ││    ││  │    │ 

├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┼──┼┼──┼┼──┼┼─┴──┤ 

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│    ││    ││    ││申請人  │ 



├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┼──┼┼──┼┼──┼┼────┤ 

│合  計│    │    │    ││    ││    ││    ││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┴──┴┴──┴┴──┴┤        │ 

│合計新台幣  萬  仟  佰  拾  元整收訖  領款人：    │        │ 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│ (簽章) │ 

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┘ 

說明：本報告表由鑑定人於鑑定案件前，填寫一式二份並簽名蓋章，檢附 

      有關憑證送檢察官及會計室，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一份送原承辦 

      單位附卷存查，一份附支出傳票送出納人員付款。 

格式七 

     (                    ) 法院檢察署鑑定案件申請鑑定費用報告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字第    號 

┌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┐ 

│鑑定人姓│          │住所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機關長官│ 

│名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┤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

│案    由│          │案號│民國  年度  字第    號│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

│鑑定事項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

│      所         需          費          用       ├─┬──┤ 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檢│主辦│ 

├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┤察│會計│ 

│鑑定項目│單  位│數  量│單  價│總  價│說    明│官│人員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┼──┤ 

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│  │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┤  │    │ 

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│  │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┤  │    │ 

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│  │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┴──┤ 

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│申請人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┤ 

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

│合    計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│ (簽章) │ 

└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┘ 

說明：本報告表由鑑告人於鑑告案件前告填寫一告二份並簽名蓋章，檢附 

      有關憑證送檢憑官及會憑室，並憑機關長官核章後，一份送原承辦 

      單位附卷存查附一份附支出傳票附出納人員付款。


